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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惩治是中国反腐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先后查
处各类腐败案件逾百万起。然而，腐败案件刑事量刑的尺度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文章基于对 2796 起腐
败案件刑事判决的实证研究，分析了法定量刑因素以及部分法外因素对量刑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判决年
份和判决地点对贪污受贿案件刑事量刑的影响不大; 涉案金额和行政级别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腐败案件

的量刑结果，而且存在“一千万拐点”和“正厅级拐点”的现象; 诸如自首、退赃、立功等其他因素对贪污受贿案
件刑事量刑的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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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腐败是当前中国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反腐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监察体制改革的方式

启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继而推进腐败治理由治标向治本转型和升级( 魏昌东，2017 ) 。根据最高人
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立案查处各类经济案件和贪污腐败案件已经

超过 100 万起，平均每年 3 万余起( 何增科，2008 )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年工作报告统计可知，从
1997 年现行刑法实施到 2014 年底，已查处腐败要案( 涉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50108 起，其中涉及厅
局级以上官员的案件 3145 起，涉及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案件 120 起。刑事审判是惩治腐败的重要环
节，不仅影响着反腐败的成效( Jiangnan Zhu，2012) ，也关系到司法公正。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腐败案件的刑事量刑结果经常挑动着中国社会的神经。2014 年 12 月 25 日，因受贿 2000
余万元一审被判死缓的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在法庭上问道:“有人受贿 3000 多万元才被判无期，为
什么判我死刑? 判决说我情节特别严重，我搞不清楚哪里情节特别严重?”( 杨凤临，2014)
同样的质疑还出现在全国人大会议的讨论中。2014 年“两会”期间，安徽团审议“两高”工作报告

时，职务犯罪的量刑标准成为代表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臧世凯以新近判决的
三个受贿案件为例，提出“受贿 10 万，判 10 年。受贿 500 多万，也判 10 多年。这公平吗?”( 魏铭言，
2014)
“闻清良之问”和“臧世凯之疑”至少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腐败案件的刑事量刑是否遵守了我国
刑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除了法定量刑情节，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腐败案件的刑事量刑? 回答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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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仅是社会民众的热切期望，也是当前中国制定反腐败战略和完善刑事法律制度的迫切需要。本
文利用从 1997 年刑法实施到 2014 年年底已经审理结案的 2796 起贪污受贿案件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影
响中国贪污受贿案刑事量刑的主要因素及规律，尝试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二、文献综述

研究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腐败与反腐败需要数据的支撑。然而，由于腐败问题的敏感性和隐蔽性，有
关腐败问题的统计数据非常有限( Wedeman，2008 ) 。国际上常用的腐败测量指标包括透明国际的“清
廉指数”，香港政治风险咨询公司的“亚洲腐败指数”，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等，这些都是基于人
们对腐败的主观印象而建立的指数( 过勇、宋伟，2015) 。除此之外，借助客观数据研究腐败是近几年腐
败研究的一个趋势。有学者利用各级检察院、法院和纪委监察机关等公布的腐败案件查处数据，研究中
国腐败行为的特征和规律，以及腐败与创新、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王传利，2001; Wedeman，2004; Cole，
2009; 倪星，2011; 吴一平，2010; 周黎安，2009) 。也有学者通过建立腐败案例库的方法来分析中国腐败
的特点、成因和发展趋势( Hungdah Chiu，1977; Alan Liu，1983; 过勇，2008; 公婷和吴木銮，2012) 。
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中国腐败案件的刑事量刑。张孜仪( 2013) 对腐

败案件刑事判决的研究发现，涉案金额与刑事量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王剑波( 2016 ) 的研究发现，
受贿数额 10 万元以上的案件量刑失衡明显。影响腐败案件刑事量刑的因素很多，按照其影响力大小依
次为: 受贿数额、自首、被告人身份、地区、年份等。董桂文( 2013 ) 对行贿罪量刑的研究发现，行贿罪的
刑事量刑与行贿数额、行贿人数呈现低度的正相关关系;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具有较
好的认罪态度对适用缓刑具有显著性影响; 行贿数额对适用 6 个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期长短具
有显著影响，行贿数额增加会导致刑期的延长。
总体来说，目前有关腐败案件刑事量刑的研究还比较少，深入程度也还不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对象比较单一，主要针对某个罪名( 如受贿罪、行贿罪) 的量刑开展研究; 其次，腐败案件涵
盖的范围有限，有的只是针对某个领域( 如房地产领域) ，还有的样本数量十分有限; 最后，研究缺乏系

统性，规范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少。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一方面，由于中国属
于大陆法系，学者的研究更多从法律规范入手，注重对法律条文的分析和论证，鲜有从判例入手总结、提
炼司法制度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国司法判例的公开性有限，涉及腐败案件的刑事判决更难获取，由此
导致案例研究成了无米之炊。但随着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和司法判决公开的推行，利用判例展开研究
并指导司法实践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

三、贪污受贿案刑事量刑的法律规定

贪污和受贿依然是当前中国最典型的腐败形式( Kilkon Ko ＆ Cuifen Weng，2012) 。中国刑法有关
贪污受贿案件刑事处罚的规定是刑事量刑的起点和依据。根据 1997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383 条和 386 条规定( 见表 1) ，对贪污受贿的腐败案件分为五个档次进行处罚。至于在每个量刑区
间内如何选择，则由法官根据量刑情节综合考虑予以裁量。
量刑情节具体又分为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法定量刑情节是刑法明文规定在量刑时应当

予以考虑的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是刑法未明文规定，但根据立法精神与刑事政策，由人民法院从审判经

验中总结出来，在量刑时酌情考虑的情节。对于本研究来说，涉及到贪污受贿案的法定量刑情节主要包
括刑法总则中的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具体包括: ( 1) 有重大立功表现( 第 68 条) ，( 2) 中止犯
( 第 24 条第 2 款) ，( 3) 未遂犯( 第 23 条第 2 款) ，( 4 ) 有立功表现的( 第 68 条第 1 款) ，( 5 ) 从犯( 第 27
条第 2 款) ，( 6) 自首( 第 67 条第 1 款) ，( 7 ) 自首且犯罪较轻; 法定从重处罚情节有( 8 ) 索贿( 第 386
条) 。酌定量刑情节主要有: ( 1) 积极退赃或是拒不退赃，( 2 ) 坦白交代罪行，( 3 ) 认罪态度，( 4 ) 民意影
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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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罪刑事处罚的规定

犯罪情节 处罚

涉案金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处没收财产; 处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涉案金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 情节特别严
重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处无期徒刑，并处没
收财产

涉案金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 情节严重的 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涉案金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
表现、积极退赃的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
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涉案金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 情节较轻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
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997 年修订) 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第 383、386 条。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贪污受贿案刑事量刑存在很多争论，主要集中于起刑点、量刑区间的划分以
及死刑适用三个问题。针对起刑点的问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降低起刑点数额。该观
点认为，贪污受贿是侵占公共财产，与侵占个人财产的盗窃罪类似，但对社会危害性要比盗窃罪严重，因

此建议与盗窃罪的量刑数额标准一致或低于盗窃罪的量刑数额标准，即在 500 元至 2000 元之间。具体
量刑数额，参照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由各省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在全国
统一数额幅度内，研究制定本地区执行此类案件的具体起刑点标准，并分别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备案( 滕久彪，2003) 。另一种观点主张提高起刑点数额。该观点认为，从 1997 年至 2014 年以
来，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人民币呈现出贬值的趋势，仍然将 5000 元作为贪污受贿定罪量刑的起点标准是
不合理的。明显偏低的立案标准已经不能满足现今社会的需要，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执行，以至于不
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有法难依的局面( 赵秉志，2015 ) 。第三种观点主张取消起刑点数额。该观点认
为，中央提出了对腐败“零容忍”的反腐政策。“零容忍”实际上是对腐败犯罪设置了一个否定性评价标
准，凡是逾越这个标准的人都应受到刑罚的处罚，由此既打击了犯罪，又实现了刑法的特殊预防功能( 甄

贞，2015; 王秀梅，2009; 高斌，2013) 。
与贪污受贿案件刑事处罚起刑点相关的是量刑区间的划分。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结

合经济发展水平相应提高各个量刑区间的数额标准( 赵秉志、张军、郎胜，2014; 曾凡燕，2010) 。另一种
观点则主张把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改为概括性模式，即按照“概括性数额 +情节( 后果) ”区分为
不同罪刑区间，具体定罪量刑的数额和情节标准可由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或由最

高司法机关授权地方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掌握。这种标准可以随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变化，由司
法机关及时做出合理调整，促进更加合理地惩治腐败犯罪和维护司法的统一与公正( 赵秉志，2015) 。

2015年 8月 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九) 》，对贪污受贿罪的刑事量刑标准做了修
改。该修正案规定，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不再是以明确的涉案金额作为区分依据，而是改为概括性数额
(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情节( 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 的方式( 见表 2) 。

表 2: 2015 年《刑法修正案( 九) 》对贪污受贿罪刑事处罚的规定

犯罪情节 处罚

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 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资料来源:《刑法修正案( 九) 》( 2015 年 8 月 29 日通过) 第 4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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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受贿犯罪是否应废除适用死刑也是学术争论的一个话题。死刑问题因与人权有关，是一个敏
感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从法律上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司法机关也不断规范死刑案件的
证据规则，慎重适用死刑。2011 年的《刑法修正案( 八) 》废除了 13 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2015 年的《刑
法修正案( 九) 》废除了 9 个死刑罪名，但是贪污受贿罪仍然可以适用死刑。学术界对此持相反的两种
意见( 储槐植、王强军，2010; 邱兴隆，2002)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
陈斯喜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修正案草案的起草过程中从来没有考虑过取消贪污贿赂犯罪的死

刑( 杨华云，2010) 。
有关贪污受贿案件刑事法律制度的讨论，既要立足于法律规范，更要依据司法案例。如前所述，随

着案例指导制度的实施以及裁判文书公开制度的推行，用客观的司法案例研究贪腐问题既具有理论价

值，也具有现实可行性。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刑事判决，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中国对贪污受贿案件的刑事处
罚，一方面检讨中国刑法有关贪污受贿案件处罚规定的司法适用情况，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反腐败方面的

刑事政策，反思当前刑事处罚制度对反腐败工作可能造成的引导效果。

四、贪污受贿案件刑事量刑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助北大法宝( www. pkulaw. cn / ) 和中国裁判文书网( www. court. gov. cn /zgcpwsw / ) 两个较为
全面的数据库，提取了 1997 年现行刑法实施以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所有的贪污受贿案件刑事
判决书。对于部分案件在数据库中存在多份判决书( 分别是一审判决书、二审判决书和再审判决书) ，
本研究仅选取终审判决书，共获取 2796 份有效判决书，构建本研究数据库。根据表 1 中 1997 年刑法规
定的量刑区间，对案例库中的贪污受贿案件分段呈现如下( 见表 3) 。

表 3: 案例库中腐败案件的刑事处罚
量刑 案例数 所占比例( % )
缓刑 89 3. 2

0 ～ 5( 年) 831 29. 8
5 ～ 7( 年) 467 16. 7
7 ～ 10( 年) 403 14. 3
10 ～ 15( 年) 665 23. 8
15 ～ 20( 年) 50 1. 8
无期 115 4. 1
死缓 95 3. 4
死刑 81 2. 9
合计 2796 100

中国的刑法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
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 61 条) 。在基本事实和犯罪性质确定的情况下，司法
人员主要是对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进行衡量。中国刑法上的犯罪情节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定罪情节，
即影响犯罪性质的情节，它是情节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素。第二种是量刑情节，是指构成犯罪基本事实
以外的其他影响和说明犯罪的法益侵害程度的各种事实情况，例如犯罪的动机、手段、环境和条件，以及
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直接或间接的损害后果等等。如前所述，量刑情节具体又可以分为
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遗憾的是，中国刑事判决书缺乏详细的说理部分，司法人员如何权衡各
种影响因素并最终确定某个量刑，判决书中并不明确予以说明。但通常情况下，判决书会在最后部分总
括性地概述影响刑事判决的基本因素。诸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的刑事判决书写道:
检察机关指控刘志军犯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 犯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致使公共

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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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惩处。检察机关及刘志军的辩护人所提刘志军具有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主动交
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受贿犯罪的赃款大部分已被追回，滥用职权造成的经济损失大部分

已被司法机关挽回的量刑情节经查属实。刘志军的受贿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
性，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具有上述法定及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且认罪

悔罪，对其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刘志军滥用职权犯罪的情节和后果均特别严重，虽造成
的经济损失已大部分被挽回，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院 2013 年 7 月 8 日判决) 。
基于上述分析，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刘志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法院认定刘志军受贿

6400 余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对其判处死刑，但因为( 1) 刘志军在有关部门
调查期间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且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 ( 2) 案发后刘志军及
其家属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其受贿赃款大部分已追缴; ( 3) 刘志军在侦查、起诉、审判期间认罪态度
好，有悔罪表现。法院综合考虑全案案情以及刘志军具有的上述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刘志军判
处死刑，且不必立即执行( 杨维汉、陈菲、崔清新，2013) 。
从刘志军案的刑事判决书以及主审法官的后续解释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刑事判决书没有详尽的说

理部分，但基本上会简要列举影响最终量刑的各项因素。因此，本研究从案例库中提取每份判决书中呈
现的最终影响案件量刑的基本因素，以此作为分析贪污受贿案件刑事量刑的主要依据。
依据案例库中刑事判决书的描述，本文提取了影响贪污受贿案件刑事处罚的诸多因素。其中，认罪

悔罪、积极退赃是腐败案件判决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影响因素。表 4 是案例库判决书中影响贪污受贿案
件刑事量刑各项因素出现的次数。

表 4: 影响腐败案件刑事量刑的各项指标
影响因素 案例数 所占比例( % )

积极退赃 874 31. 3

认罪悔罪 856 30. 6

自首 785 28. 1

坦白 378 13. 5
一般立功 256 9. 2

配合调查 178 6. 4

索贿 146 5. 2

影响恶劣 117 4. 2
重大立功 73 2. 6

拒不认罪 73 2. 6

拒不退赃 69 2. 5

拒不配合调查 43 1. 5

拒不交代 14 0. 5

从表 4 可以看出，判决书中明确提到在贪污受贿案件刑事量刑时予以考虑的因素有: 积极退赃、认
罪悔罪、自首、坦白、一般立功、配合调查、索贿、影响恶劣、重大立功、拒不认罪、拒不退赃、拒不配合调
查、拒不交代。从各项因素出现的频次可以发现，用于减轻处罚的案件情节( 积极退赃、认罪悔罪、自首、
坦白、一般立功、配合调查) 出现频次较多，用于加重处罚的案件情节( 拒不认罪、拒不退赃、拒不配合调
查、拒不交代、索贿) 出现频次较少。
由于判决书只是罗列了量刑时考虑的各项因素，并未———也无法———言明各项因素在量刑时所占

的比重，法官在进行贪污受贿案件刑事量刑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上述各项因素，还有待实证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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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响贪污受贿案件刑事量刑的因素分析

( 一) 判决的时间与地点对量刑影响不大

前文提到的“臧世凯之疑”，核心是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地区差距等因素会造成不同时间、不同地
点的货币购买力有差异，这在主观上可能会影响法官在量刑时对于涉案金额的评价。例如，同样是受贿
10 万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给法官的感觉可能有别; 1997 年受贿 10 万元和 2014 年受
贿 10 万元肯定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本研究发现，判决年份对腐败案件刑事量刑的影响不大。我们以
刑事量刑为因变量，涉案金额为控制变量，判决年份为解释变量做回归分析，如表 5 所示。结果发现，判
决年份与刑事量刑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同年份对刑事量刑的影响差异更可能是受到政治周期
( 聂华辉、王梦锜，2014) 和刑事政策的影响，而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大。

表 5: 涉案金额和判刑年份( 1997 ～ 2015 年) 对刑事量刑的影响( OLS方法)

解释变量 Coef.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涉案金额 0. 0032818 0. 0001579 20. 78 0. 000 0. 0029722 0. 0035915
年份

1998 － 7. 506768 4. 100214 － 1. 83 0. 067 － 15. 54659 0. 5330493
1999 － 8. 004164 4. 051124 － 1. 98 0. 048 － 15. 94773 － 0. 0606029
2000 － 8. 352501 3. 98438 － 2. 10 0. 036 － 16. 16519 － 0. 5398131
2001 － 10. 11339 3. 977387 － 2. 54 0. 011 － 17. 91237 － 2. 314419
2002 － 8. 25635 4. 013438 － 2. 06 0. 040 － 16. 12602 － 0. 3866845
2003 － 8. 540772 3. 994344 － 2. 14 0. 033 － 16. 373 － 0. 7085483
2004 － 11. 8388 3. 979424 － 2. 98 0. 003 － 19. 64177 － 4. 035827
2005 － 12. 76436 3. 978276 － 3. 21 0. 001 － 20. 56508 － 4. 963641
2006 － 12. 76886 3. 958145 － 3. 23 0. 001 － 20. 5301 － 5. 007614
2007 － 12. 88333 3. 956889 － 3. 26 0. 001 － 20. 64211 － 5. 124544
2008 － 12. 42214 3. 966447 － 3. 13 0. 002 － 20. 19966 － 4. 644614
2009 － 12. 98871 3. 941336 － 3. 30 0. 001 － 20. 717 － 5. 260428
2010 － 11. 8964 3. 94937 － 3. 01 0. 003 － 19. 64044 － 4. 152358
2011 － 13. 74113 3. 93012 － 3. 50 0. 000 － 21. 44742 － 6. 034833
2012 － 13. 28267 3. 937961 － 3. 37 0. 001 － 21. 00434 － 5. 561
2013 － 13. 94942 3. 941258 － 3. 54 0. 000 － 21. 67755 － 6. 221283
2014 － 9. 687576 4. 108974 － 2. 36 0. 018 － 17. 74457 － 1. 630581
_cons 16. 75816 3. 926216 4. 27 0. 000 9. 059525 24. 4568

我们的研究也证实，地区因素对量刑结果的影响也不显著。从这个意义上说，“臧世凯之疑”可能
在个别案例中存在，但是整体上并不显著。
我们认为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时间和地点的差异对于涉案金额的影响非常复杂，在司

法实践中难以得到全面考虑。相当一部分腐败官员都有在不同时间的多地任职经历，腐败行为的发生
与任职地也不一定一致。此外，案件的异地审理也使得这种考虑更加复杂。以薄熙来腐败案为例: 薄熙
来曾在辽宁、北京、重庆三地任职，相关的腐败金额可能横跨三个省份，腐败行为发生在此前十余年时间
( Yong，2008) ，而该案的最后审判地则是山东。如果腐败案件的刑事量刑受到判刑时间和地点的影响
显著，会导致腐败案件刑事量刑的权衡更加困难，公平性更易受到质疑。第二，互联网时代虽然不能减
少地区经济差距，但足以减小地区间的信息阻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腐败案件的影响力都是跨地区的，

司法者在判决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第三，由于中国属于大陆
法系，法官在判决贪污受贿案件时主要以法律规定为依据，而受以往判例的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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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涉案金额对量刑起决定性作用

根据 1997 年刑法规定，贪污受贿罪的涉案金额是刑事量刑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发现，涉案金额对
贪污受贿案件的刑事量刑起决定性作用。涉案金额越多，量刑越重。当涉案金额达到 1000 万元以上
时，主要在无期徒刑及以上量刑。涉案金额与刑事量刑之间总体上呈“厂”字形关系，拐点出现在 1000
万元以上，如表 6 所示。

表 6: 涉案金额及其量刑分布情况
数额( 万) \量刑 缓刑 ≤1 1 ＜ 5 5≤7 7 ～ 10 10 ～ 15 15 ～ 20 无期 死缓 死刑 合计

0 ～ 0. 5 8 8 2 0 0 0 0 0 0 0 18
0. 5 ～ 1 39 7 28 2 0 0 0 0 0 0 76
1 ～ 5 35 125 345 27 60 4 1 1 0 0 598
5 ～ 10 6 4 112 301 46 26 0 2 0 1 498
10 ～ 50 1 5 181 112 252 284 12 14 7 9 877
50 ～ 100 0 0 10 17 24 146 4 13 7 9 230
100 ～ 500 0 0 4 5 20 175 24 25 27 17 297
500 ～ 1000 0 0 0 3 1 22 5 32 20 18 101
1000 ～ 5000 0 0 0 0 0 8 4 26 30 19 87
5000 ～ 10000 0 0 0 0 0 0 0 2 2 5 9

10000 + 0 0 0 0 0 0 0 0 2 3 5
合计 89 149 682 467 403 665 50 115 95 81 2796

从表 6 可以发现，随着涉案金额的增加，整体量刑逐步加重。1997 年《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 10
万元以上，应当在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之间进行量刑。从表 6 可以看出: ( 1 ) 当涉案金额达到
5000 万元以上时，全部在无期徒刑以上量刑; ( 2) 刑事量刑比较集中。涉案金额在 10 万元至 500 万元
之间，大都集中在有期徒刑 10 ～ 15 年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王剑波、景景对受贿罪的实证研究
( 王剑波、景景，2014) ; ( 3) 涉案金额达到 1000 万元及以上时，量刑结果集中在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立
即执行之间，仅有少数案例在 10 ～ 15 年有期徒刑( 8 例，占 1000 万元以上案例数的 7. 9% ) 和 15 ～ 20 年
有期徒刑( 4 例，占 1000 万元以上案例数的 4% ) 之间量刑; ( 4) 当涉案金额达到 1 亿元以上时，数据库
中的 5 个案例均被判处死刑( 2 例死缓，3 例死刑立即执行) 。
为了更进一步理解涉案金额与刑事量刑之间的对应关系，本文还从平均数的角度考虑涉案金额与

图 1: 平均涉案金额与刑事量刑对应关系图

刑事量刑之间的对应关系，绘制了不同刑期对应的平均涉案金额( 图 1) 。当涉案金额达到 1000 万元
时，平均刑期达到了无期徒刑。随着涉案金额的提高，量刑只能在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之间
选择。由此可见，从平均数上来说，涉案金额达到 1000 万元，可能是量刑时的一个节点。也即是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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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金额达到 1000 万元及以上时，无期徒刑将成为量刑的基准刑，在此基础上考虑其他案件情节，进行
综合量刑。如果将无期徒刑和死刑均看作重刑的话，从图 1 可以看出，涉案金额达到 1000 万元以上时，
通常将被判处重刑，整个量刑趋势大致呈“厂”字形结构。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1997 年刑法有关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节点偏低。根据 1997 年《刑法》对贪污受

贿罪的分段处理，结合与裸刑均值的比较可以发现( 白建军，2011: 184 ) ，从有期徒刑的判决来看，贪污
受贿罪基本构成( 指贪污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情况) 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 4 年，而
案例库中，贪污受贿罪的裸刑均值为 4. 5 年。这就意味着，贪污受贿数额在 5000 元以上不满 5 万元时，
刑事量刑略重于法定刑中线。当贪污数额在 5 万元以上不满 10 万元的，法定刑中线为 10 年，而案例库
中，该类贪污受贿罪的裸刑均值为 7 年。这就意味着，贪污数额在 5 万元以上不满 10 万元时，刑事量刑
要轻于法定刑中线。由此可见，1997 年刑法有关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节点偏低，导致涉案金额越高，量刑
选择空间越小。
如前所述，除了涉案金额之外，还有诸多因素左右腐败案件的刑事量刑。为进一步研究涉案金额与

刑事量刑之间的关系，需要控制其他变量来进行分析( 见表 7 ) 。模型 1 是直接将涉案金额作为连续变
量，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分析涉案金额与刑事量刑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涉案金额对刑事量刑有
明显影响。从模型 2 至模型 10，陆续加入了前述影响贪污受贿案件刑事量刑的各项因素，分别将行政
级别、岗位、是否悔罪、是否退赃、是否索贿、社会影响、是否有立功、是否有自首、是否有坦白等作为变量
考虑在内，分析涉案金额对刑事量刑的影响。结果发现涉案金额对刑事量刑的影响并没有显著改变。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当控制其他变量时，案件当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刑事量刑结果平均增加 0. 024 年。
即便是考虑到行政级别、是否自首、是否立功、是否坦白、是否退赃、案件是否具有恶劣的社会影响等因
素时，案件当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刑事量刑结果平均都能增加 0. 019 年左右。

表 7: 涉案金额与量刑的影响分析
量刑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涉案
金额

0． 024＊＊＊

( 19． 09)
0． 019＊＊＊

( 14． 86)
0． 019＊＊＊

( 15． 02)
0． 019＊＊＊

( 14． 71)
0． 019＊＊＊

( 14． 75)
0． 019＊＊＊

( 14． 78)
0． 019＊＊＊

( 14． 84)
0． 019＊＊＊

( 14． 87)
0． 019＊＊＊

( 14． 87)
0． 018＊＊＊

( 14． 67)

副科
0． 022
( 0． 06)

0． 053
( 0． 15)

0． 073
( 0． 22)

0． 027
( 0． 08)

0． 032
( 0． 10)

0． 079
( 0． 23)

0． 065
( 0． 19)

0． 067
( 0． 20)

0． 077
( 0． 23)

正科
1． 181＊＊＊

( 4． 51)
1． 215＊＊＊

( 4． 65)
1． 167＊＊＊

( 4． 56)
1． 117＊＊＊

( 4． 40)
1． 119＊＊＊

( 4． 41)
1． 123＊＊＊

( 4． 43)
1． 084＊＊＊

( 4． 31)
1． 067＊＊＊

( 4． 25)
1． 059＊＊＊

( 4． 21)

副处
1． 706＊＊＊

( 6． 24)
1． 709＊＊＊

( 6． 18)
1． 657＊＊＊

( 6． 12)
1． 554＊＊＊

( 5． 78)
1． 552＊＊＊

( 5． 78)
1． 552＊＊＊

( 5． 78)
1． 543＊＊＊

( 5． 80)
1． 532＊＊＊

( 5． 76)
1． 547＊＊＊

( 5． 80)

正处
2． 150＊＊＊

( 9． 08)
2． 099＊＊＊

( 8． 75)
1． 913＊＊＊

( 8． 13)
1． 844＊＊＊

( 7． 90)
1． 847＊＊＊

( 7． 91)
1． 892＊＊＊

( 8． 08)
1． 881＊＊＊

( 8． 10)
1． 874＊＊＊

( 8． 08)
1． 815＊＊＊

( 7． 73)

副厅
3． 836＊＊＊

( 8． 67)
3． 825＊＊＊

( 8． 63)
3． 472＊＊＊

( 7． 98)
3． 397＊＊＊

( 7． 88)
3． 364＊＊＊

( 7． 79)
3． 348＊＊＊

( 7． 75)
3． 276＊＊＊

( 7． 64)
3． 243＊＊＊

( 7． 57)
2． 979＊＊＊

( 6． 53)

正厅
5． 757＊＊＊

( 8． 62)
5． 795＊＊＊

( 8． 70)
5． 523＊＊＊

( 8． 48)
5． 456＊＊＊

( 8． 45)
5． 410＊＊＊

( 8． 36)
5． 397＊＊＊

( 8． 35)
5． 241＊＊＊

( 8． 16)
5． 227＊＊＊

( 8． 15)
5． 419＊＊＊

( 8． 18)

副部 + 2． 975＊＊＊

( 3． 93)
0． 511
( 0． 42)

0． 610
( 0． 51)

0． 466
( 0． 40)

0． 381
( 0． 32)

0． 331
( 0． 28)

0． 234
( 0． 20)

0． 196
( 0． 17)

0． 232
( 0． 20)

退赃
－1． 731＊＊＊

( －10． 42)
－1． 143＊＊＊

( －6． 09)
－1． 150＊＊＊

( －6． 12)
－1． 152＊＊＊

( －6． 14)
－0． 880＊＊＊

( －4． 60)
－0． 971＊＊＊

( －4． 99)
－0． 947＊＊＊

( －4． 85)

悔罪
－1． 298＊＊＊

( －6． 51)
－1． 291＊＊＊

( －6． 47)
－1． 313＊＊＊

( －6． 58)
－1． 396＊＊＊

( －7． 04)
－1． 404＊＊＊

( －7． 08)
－1． 420＊＊＊

( －7． 10)

索贿
1． 014
( 1． 21)

0． 960
( 1． 15)

0． 802
( 0． 97)

0． 725
( 0． 87)

0． 784
( 0． 94)

无恶劣
的社会
影响

0． 571
( 0． 57)

0． 943
( 0． 95)

0． 886
( 0． 89)

0． 943
( 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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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量刑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一般
立功

－0． 656＊＊

( －2． 13)
－0． 486
( －1． 58)

－0． 519*

( －1． 69)
－0． 489
( －1． 58)

重大
立功

－2． 262*

( －1． 88)
－1． 941
( －1． 63)

－1． 927
( －1． 62)

－1． 990*

( －1． 66)

自首
－1． 131＊＊＊

( －6． 16)
－1． 023＊＊＊

( －5． 43)
－1． 003＊＊＊

( －5． 21)

坦白
0． 765＊＊

( 2． 56)
0． 858＊＊＊

( 2． 84)

_cons 6． 189＊＊＊

( 67． 70)
4． 935＊＊＊

( 29． 31)
4． 935＊＊＊

( 27． 29)
5． 932＊＊＊

( 29． 50)
6． 119＊＊＊

( 30． 38)
6． 110＊＊＊

( 30． 33)
5． 597＊＊＊

( 5． 49)
5． 469＊＊＊

( 5． 40)
5． 483＊＊＊

( 5． 42)
4． 130＊＊＊

( 2． 84)
r2_a 0． 133 0． 194 0． 201 0． 236 0． 249 0． 249 0． 251 0． 263 0． 264 0． 267
F 364． 369 72． 556 46． 946 53． 327 53． 469 50． 229 40． 732 41． 209 39． 726 22． 549
N 2796 2796 2796 2796 2796 2796 2796 2796 2796 2796

注: 括号内为 t值; * p ＜ 0. 1，＊＊ p ＜ 0. 05，＊＊＊ p ＜ 0. 01; 涉案金额对量刑的影响。

( 三) 行政级别对量刑有较大影响

“刑不上大夫”的思想一直在中国民间流传。改革时期第一个因为腐败被判处死刑的胡长清( 江西
省原副省长) 曾公开宣称，“官到了我这一级，就没人管了”。薄熙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原
市委书记) 、周永康(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 、令计划( 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中央办
公厅原主任) 等高官的“落马”正在改写这一历史。然而，官员级别是否会影响腐败案件的刑事量刑总
是令人遐想。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来看，总体上不同级别的案件量刑相对较为集中，级别越高对应的量
刑越重( 见表 8) 。

表 8: 行政级别和刑事量刑情况分布图
行政级别 \量刑 缓刑 ≤1 1 ＜ 5 5≤7 7 ～ 10 10 ～ 15 15 ～ 20 无期 死缓 死刑 合计

科员 56 67 271 50 25 195 0 2 1 1 667
副科级 21 41 91 32 9 4 0 1 0 3 202
正科级 9 29 109 81 93 126 0 4 2 7 460
副处级 3 9 89 156 47 60 3 11 11 17 406
正处级 0 3 112 139 199 202 5 12 18 24 714
副厅级 0 0 7 4 19 57 20 21 11 16 155
正厅级 0 0 0 3 6 10 16 25 16 9 85
副部级 + 0 0 3 2 5 11 6 39 36 4 107
合计 89 149 682 467 403 665 50 115 95 81 2796

从表 8 可以看出: ( 1) 正处级及以下级别的案件，量刑集中在 15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副厅级及以上
级别的案件，量刑则倾向于集中在 15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 2) 行政级别
与刑事量刑之间的规律性弱于涉案金额与刑事量刑之间的对应关系。每个级别的案例对应的刑事量刑
都比较分散。科员也有被判处死刑的，副部级案例中也有被判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这可能表明，除
了行政级别之外，还有重要变量( 涉案金额) 影响到了刑事量刑。( 3 ) 厅级为一个聚类转折点。副厅级
以下官员腐败的量刑集中在 1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从副厅级开始，级别越高，对应的刑事量刑越重。当
然，这可能是因为级别越高，对应的涉案金额也越高，刑期加重可能是因为涉案金额大，而非行政级别

高。但还需注意的是，正厅级以上干部判处死刑的案例相对较少。死刑案例较多集中在副处级、正处级
和副厅级。
为进一步分析行政级别对刑事量刑的影响，图 2 是在刑事量刑相同的情况下，不同行政级别官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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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涉案金额。从中可以发现，除部级官员外，在特定量刑时间内，级别越低，涉案金额越高。反之，当
涉案金额恒定时，级别越高，量刑越重。譬如，被判处死刑的厅级官员平均涉案金额是 3000 万元，被判
处死刑的处级官员平均涉案金额是 3600 万元，而被判处死刑的科级官员平均涉案金额则达 4600 万元。
也就是说，在厅级及以下，腐败官员的级别越高，惩处越严厉; 然而对于部级及以上的官员，与涉案金额相

比量刑总体偏轻。

图 2: 同一刑期中不同级别官员的平均涉案金额

将不同行政级别作为虚拟变量，刑事量刑作为因变量进一步分析，结果如表 9 所示。分析结果表
明: ( 1) 对于主要控制变量而言，犯罪涉案金额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关系。这既进一步吻合了前文的验证
和分析，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常识，即腐败涉案金额越大，判刑期限越长。( 2) 对于自变量而言，行政
级别与刑事量刑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关系。且级别越高，效果越显著。本研究还发现，当行政级别为正厅
级和副部级以上时，结果最为显著。( 3) 行政级别、涉案金额的交互项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行政级别
越高，犯罪涉案金额对判刑影响越小。这从侧面验证了前文提出的“正厅级拐点”。当级别达到正厅级
及以上时，涉案金额对刑事量刑的影响趋于减弱。

表 9: 行政级别对判刑的影响分析
量刑 Coef. Std. Err. Z P ＞ | z | ［95% Conf. Interval］

级别

副科 － 0. 5591023 0. 4399266 － 1. 27 0. 204 － 1. 421342 0. 303138
正科 － 0. 0877818 0. 2821425 － 0. 31 0. 756 － 0. 640771 0. 4652074
副处 0. 0966311 0. 2803439 0. 34 0. 730 － 0. 4528329 0. 6460951
正处 0. 5395831 0. 2256354 2. 39 0. 017 0. 0973458 0. 9818205
副厅 0. 4046744 0. 3270657 1. 24 0. 216 － 0. 2363626 1. 045711
正厅 1. 85551 0. 3325779 5. 58 0. 000 1. 203669 2. 50735
副部 2. 615604 0. 3598811 7. 27 0. 000 1. 91025 3. 320958

涉案金额 0. 0105691 0. 0009872 10. 71 0. 000 0. 0086342 0. 0125041
金额* 级别 － 0. 0011091 0. 0001567 － 7. 08 0. 000 － 0. 0014163 － 0. 0008019

( 四) 其他因素对量刑的影响有限

基于表 7 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其他因素尽管是法官在裁判贪污受贿案时的考虑因素，但对贪污受
贿案的刑事量刑影响有限。自首对减轻刑事量刑的作用不明显。由于自首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所有罪
行，可能会导致在影响量刑的涉案金额这个指标上有明显增加，刑事量刑结果反而较重。对于当前依然
存在的腐败犯罪发案率高，惩罚概率低的社会现实，需要从司法实践中反思并改善这种处境。通过法律
制度的完善，适当减免主动交代罪行的受贿人的刑罚，以放弃部分刑罚权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提高惩罚概率，消化腐败存量( 陈金林，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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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中国贪污受贿案件刑事量刑的改革建议

本研究发现，贪污受贿罪基本遵循了 1997 年《刑法》规定，以涉案金额作为刑事量刑的基本依据，
同时考虑了其他因素。这种裁判标准因区间节点较低，导致量刑较为集中，罪刑不相适应。《刑法修正
案( 九) 》采取概括性数额 +情节的标准，部分克服了这一问题，但仍有未尽之处。基于本文研究，结合
《刑法修正案( 九) 》，特提出以下几条改革建议。
第一，贪污受贿罪的刑事量刑采用“概括性数额 +情节”的量刑标准，但具体数额标准不宜授权各

地区制定。如文中所述，贪污受贿案件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各地区之间并不———也不
能———存在不同量刑标准。“概括性数额”的规定是为了淡化涉案金额对刑事量刑的影响，强化对其他
情节的考虑，而不是为了满足各地区之间的需求。本文研究也发现，各地区之间并不存在标准上不一致
的情况。
第二，完善自首、坦白制度。本研究发现，坦白并未从实质上减轻腐败案件的刑事处罚。这种结果

显然不利于惩治腐败的政治考量，也不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查处腐败的效率。因此，建议从法律上
明确自首坦白制度的认定及其对刑事量刑的影响，以鼓励腐败分子积极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及早

改正不法行为，并挽救腐败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
第三，明确规定死刑、无期徒刑的具体适用标准，限制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基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

出，尽管涉案金额是贪污受贿罪的主要量刑标准，但司法实践中对无期徒刑和死刑的适用差异较大。同
样是依据 1997 年刑法之规定，但有贪污不足 5 万元被判处死缓的案例，也有贪污上千万仅判处 10 年的
案例，即使考虑到案件中的其他因素，但何种因素决定了死刑的适用并不明确，这种量刑上的差距只能

显出法院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整体来说，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刑法典而言，中国刑法弹性较大，
严格控制弹性刑法是罪刑法定的应由之义( 白建军，2011: 60) 。罪刑法定不仅有法律形式的要求，即法
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高铭暄、马克昌，2000: 26) ，还要求规定犯罪的法律应有明确
性，即“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
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的对象”( 张明楷，2003: 61) 。
《刑法修正案( 九) 》尽管明确了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促进了死刑适用的规范化( 赵秉志，2016) ，但
并未废除贪污受贿罪的死刑，体现了严厉惩治腐败的刑事政策，但仍将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赋予法院，势

必导致适用中的差异，量刑中的混乱。
腐败案件刑事量刑的公正性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法治价值。依法追究和惩处腐败分子彰显了中

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依法治国、法治反腐的必然要求。在当前中国“行政命令主导”的管制体系
下，腐败案件的查处难度增加( Birney，2014) ，加上结构性和体制上的因素，制约了中国反腐机构查处腐
败的能力( Xuezhi Guo，2014) 。朱琳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反腐败工作不愿意对大多数腐败官员进行调
查，而倾向于对那些已经被查处的官员给以严厉的处罚( Lin Zhu，2015) ，以这种不确定性来震慑( 高级)
官员的腐败。因此，公正及时地惩处已经发现的腐败案件，就显得更加重要。但是，目前《刑法》对腐败
案件刑事量刑的规定还过于宽泛，赋予法官的司法裁量权过大，司法腐败机会大( Ting，2004) 。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对数字的过分依赖必然导致法律对人性的判断失真。即便在追求量刑

规范化的今天，量刑规范化也必须尊重“量刑”的实质，即量刑不是刑的量化，而是刑的裁量，是把抽象
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并上升到理性的具体过程，是量刑统一化和量刑个别化的统一。
量刑因有统一的量刑基准和其他统一适用的法律而使量刑规范化表现为量刑统一化，同时，量刑过程中

需要做到量刑结果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等相适应。因此，本项研究只是对腐败犯
罪“群”的研究，提炼的是整体性规律与特点，无法涵盖每一个个案，更不可能用来预测未来的刑事
量刑。
惩治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 Yan Sun ＆ Michael Johnston，2009) ，需要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 Shun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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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2002) ，仅仅是加大惩处力度，还可能会适得其反，降低腐败的查处比例( Jiangnan Zhu，2012) 。上
述建议仅是基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对当前腐败案件刑事量刑的制度建议。还应结合其他相关研究，进
一步论证研讨，以期能有助于完善中国在反腐败领域的刑事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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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Criminal Sentencing
in Corruption Cases

Guo Yong1 ＆ Li Songfeng2

( 1．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2．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Abstract: Punishment is a crucial part of anti － 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Chinese govern-
ment has been strengthening punishment of corruption． Over one million corruption cases of various type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so far． However，criminal sentencing in corruption cases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China recently． This paper，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criminal sentencing in 2，796 corruption cases，analyzes the impact that legal and certain extra － legal
factors may have on sentencing results． Our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the years when，and the venues where，the sentences were
made have little impact on sentencing results． The amount of money involved and the administrative rank of officials affect senten-
cing results to a large extent，and there emerge a“10 Million Yuan Turning Point”and a“Bureau Level Turning Point”． Other
factors，such as surrendering oneself，returning illicit gains and performing meritorious service，have limited impact．
Key words: Corruption; Corruption Case; Criminal Sentence; Embezzlement; Brib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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